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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危险废物

经营许可证
（废铅蓄电池区域收集转运试点）

编    号：   S5

发证机关：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盖@章

发证日期： 2026年 1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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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保许防〔2026〕308号

法人名称    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 陈文斌

法定地址   宝山区蕰川路 2828 号

有效期至   2026 年 12 月 31 日

核准经营总规模 3800 吨/年
核准经营方式 收集、贮存

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
废物

类别
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核准经营规模

HW31 900-052-31 废弃的铅蓄电池 3800 吨

 

（本页以下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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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委托方

1、济源华申电源有限公司

2、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、贮存设施与技术人员基本情况
序

号
贮存设施名称 具体地址

贮存面积

（平方米）
负责人 联系方式

1

上海电子废弃物

交投中心有限公

司废铅蓄电池集

中贮存点

宝山区蕰川

路 2828 号
563

滕 菲

吴敢峰

龚允玉

13501799307

13311813878  

13661735497

技术人员 专业 职称 用工状态

杨桂兴 电子技术 高级 全职

黄卫娟 环境管理 中级 全职

龚允玉 环境工程 中级 全职

三、收集网点基本情况

企业收集网点见许可证附表，若增加或变更收集网点，

经审核通过后，更新纳入许可证附表。

四、包装、运输、集中贮存

1、包装方式：废铅蓄电池装载托盘、破损废电池运输

专用箱。

2、运输方式：委托运输，危废运输车辆应该满足国 V

以上排放标准,并保持车辆 GPS 与本市固废信息系统联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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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集中贮存场所和设施：厂区内北侧设置废铅蓄电池

暂存仓库，双层建筑，用于收集存放废铅蓄电池，建筑面积

约 563m2，地面硬化，并采取了防腐防渗漏处理，配备了导

流沟、事故应急池。

五、污染防治措施

按照环评审批意见和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危险废物收

集体系试点工作方案》要求，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。

六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废铅蓄电池试点单位会同相关铅蓄电池生产企业，

要认真落实国家及本市试点工作方案等有关要求，推行“以

旧换新、销一收一”的废铅蓄电池回收模式，加强对销售网

点、集中贮存点和收集网点的管理。

1、收集网点的管理要求：（1）收集网点的废铅蓄电池

贮存场地应为独立房间、与其他物品分开管理；具有硬化地

面及耐腐蚀包装容器，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废铅蓄电池收集提

示性信息；应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设备。废铅蓄电池应贮

存在木质托盘上，且应同向有序堆放整齐，防止电池短路起

火，造成事故。废铅蓄电池贮存时间不得超过 48 小时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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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向上一级集中贮存点转移废铅蓄电池，不得转移至其他单

位。（2）收集网点应当落实责任人和内部管理制度，做好

台账记录，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数量、重量、来源、去向

等信息。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当放置在耐腐蚀、不易破损变

形的专用容器内，防止酸液泄漏造成环境污染，并设置规范

的危险废物标识。废酸及废劳保用品等应定期转移至废铅蓄

电池集中转运点进一步集中。

2、集中贮存点的管理要求：（1）贮存设施应符合《危

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等标准规范要求，具有硬化地面、

必要的防渗措施及耐腐蚀包装容器，具有废酸液应急收集处

理措施；应配备干粉灭火器、消防沙、消防铲、防护眼罩、

安全帽、耐酸手套、耐酸服等应急物资；废铅蓄电池贮存应

同向有序、归类整齐堆放，防止电池短路起火，造成事故。

集中贮存点应至少 90 天进行一次废铅蓄电池集中清理，并

转运至利用或处置企业。（2）应保持废铅蓄电池的结构和

外形完整，严禁私自损坏废铅蓄电池；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

当妥善包装，放置在耐腐蚀、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器内，

单独分区存放并具备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。装有已破损的废

铅蓄电池的容器和废酸收集桶必须粘贴危险废物标签。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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贮存点应接收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废铅蓄电池。

3、运输转移要求：（1）收集网点向集中贮存点转移、

集中贮存点跨省转移以及机动车 4S 店等企事业单位向集中

贮存点转移均应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。（2）通过道

路运输废铅蓄电池，应当遵守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

和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》（JT/T 617）的规定。在符合

国家及本市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的有关包装容器、人员培训及

装卸条件时，相应废铅蓄电池可按照普通货物进行管理，豁

免运输企业资质、专业车辆和从业人员资格等危险货物运输

管理要求。

（二）危险废物经营管理要求

1、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

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、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

理办法》、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的

规定。

2、落实危险废物经营的各项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污

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等。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

理和日常维护，防范环境风险，确保各种污染物长期稳定达

标排放。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，如实记载危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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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物的收集、贮存、转移情况。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应

保存十年。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10 日前向市固化管理中心报

告上一季度经营活动情况。

3、建立、健全危险废物管理责任制和污染环境防治责

任制，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，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；

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（兼）职人员，负责检查、督促、落实

本单位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。

4、对本单位从事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工作人员和管理

人员，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、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

知识的培训，并做记录；有关记录应当保存三年。

5、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从事危险废物

收集、贮存经营活动，严格控制进厂危险废物的类别和数量；

未经审核同意，不得超量经营。

6、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，规范转移联单的

填报，按照联单填写的内容对危险废物核实验收。集中贮存

点不得接收没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危险废物；未经市级管

理部门许可，不得接收纸质联单；不得将危险废物转移给没

有处置或利用能力且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。按照

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有关规定，保管需存档的转移联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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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时，立即采取措施消

除或减轻对环境的危害，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

和居民，立即向市固化管理中心报告。

8、试点单位应于每年 11 月底前将试点工作进展及目标

完成情况报送市固化管理中心。

9、严格落实《关于开展上海市危险废物“五即”规范

化和“一码贯通”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到废铅蓄电池及自

产危废扫码入库、出库。

10、严格落实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视频监控设置技术规

范》要求，确保视频安装位置、网络带宽、信息存储能力、

分辨率等各项指标符合技术规范要求，视频稳定接入。



9

须    知
在经营过程中，如果公司原经营条件发生变化，应按规定

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

1、变更法人名称、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，应当自工商变更

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我局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

可证变更手续。

2、终止从事收集、贮存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，应向我局提

出注销申请，并对经营设施、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、进行无

害化处理，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。

3、污染物处理设施故障、检修、拆除、闲置的，按有关

规定进行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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